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5號

原      告  陳玉麟  

訴訟代理人  鍾明達律師

被      告  黃玉娟  

            楊玉榮  

            陳玉鳳  

0000000000000000

            楊玉隨  

            楊玉惠  

            陳玉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應

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黃玉娟、楊玉榮及陳玉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00

分之360（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

二所示，系爭土地為桃園市○○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

碼：桃園市○○區○○路0000巷0號，下稱系爭建物）之坐

落基地，而系爭建物現登記所有權人為訴外人翔勝建設有限

公司（下稱翔勝公司），系爭土地即為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共

有部分（權利範圍10000分之360）。又系爭建物係民國96年

3月13日建築完成，依民法物權篇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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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已登記之區分所有建物與其基

地之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權利人非屬同一人者，不受民法第79

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故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可移轉予第三

人，本件原告依法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又系爭土地既無不

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特約，因兩造共有之

系爭土地面積狹小，系爭土地上已坐落系爭建物，以原物分

配方式進行分割顯有困難，認為以變賣共有物將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為最適當方式，亦符合各共有人間之利益，為此，

爰依民法第823 條及第824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

明：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楊玉惠、陳玉鳳、楊玉隨部分：系爭建物目前登記所

有權人雖為翔勝公司，惟實際所有權應屬原告與被告楊玉

榮、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陳玉秋之祖母即陳劉免之

遺產，被告楊玉惠已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歸屬對翔勝公司

提起不動產返還登記訴訟，現由鈞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88

號案件審理中，因本件系爭土地分割與系爭建物所有權之

認定密切相關，故希望系爭土地可以待系爭建物所有權歸

屬確認後再予以分割，且因系爭建物之存在，系爭土地進

行變價並無實益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黃玉娟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

之聲明及陳述如下：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且為共

有土地，如不變價拍賣並無其他處理方法，故同意原告主

張之變價分割方案。

（三）被告楊玉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

之聲明及陳述如下：希望一切由法官依法辦理。

（四）被告陳玉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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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專有部

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為移轉

或設定負擔；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

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

同一人所有或已分別設定負擔者，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

擔，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79

9條第5項及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系爭土地為被繼承人陳劉免(95年12月6日歿）

之遺產，於109年12月9日由養子陳定與養女陳圓（90年6

月19日歿）之子女即被告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陳玉

秋、陳玉麟、楊玉榮代位共同繼承，此有桃園市桃園地政

事務所（桃園地政事務所）桃山登跨34840號土地登記申

請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87-131頁）；續於112年7月28

日陳定將繼承取得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500分之9以配偶贈

與之方式移轉登記予其配偶即被告黃玉娟（見本院卷第63

頁）；復依桃園地政事務所112年11月2日桃地所登字第11

20014094號函所示，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

登記有同段6796建號等27棟建物，系爭土地非屬法定空

地，且被繼承人陳劉免並無系爭土地上建物所有權，故系

爭土地符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所定，民法

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

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之情

形，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

第5項規定之限制，故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應有

部分於買賣後可辦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等情，此有桃園地

政事務所上開函文可參（見桃司調字卷第109-110頁）。

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未定有

不分割契約，亦無不能分割之限制，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

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建物登

記謄本及系爭土地現況照片等件為證（見桃司調卷第25

頁、第45-85頁、第103-107頁）；且為到庭被告楊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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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鳳、楊玉隨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兩造既就分割

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共有

物，即屬有據。

（二）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

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

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

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

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 條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又

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

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

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

等，公平裁量。又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

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

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

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

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6年度

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為系爭

建物之坐落基地，已無法再行開發興建其他地上物或為其

他利用情形，倘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為原物分割，不僅

使土地細分，同時導致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之共有關係更趨

複雜化，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物分割系爭土

地應非適當方式。本院認以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之方式，由

兩造及公眾有意願者共同參與系爭土地競標，在自由市場

競爭之情形下，將使系爭土地之市場價值極大化，及兩造

獲得拍賣最高價金之金錢補償，實際上對各共有人較有

利。參以被告黃玉娟亦同意系爭土地採變價分割；另審酌

被告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意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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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係稱希望待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確定後，土地與建物歸

屬同一人再行變價分割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並非

反對變價分割；然因系爭建物與其坐落基地即系爭土地，

屬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之情形，並

不受民法第799條第5項之限制，故系爭建物所有權之認定

並不影響系爭土地之移轉，且縱使系爭建物經認定為陳劉

免之遺產，同須面臨由繼承人數人共同繼承成為共有之情

況，準此，本院綜合審酌系爭土地現況為系爭建物基地、

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兩造之利益、意願等一切情狀後，

認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以變賣後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

比例分配，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

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協議分割，本院審酌系爭

土地之使用目的、現況、共有人之意願及發揮土地最大經濟

效用等一切情狀，認應予變價分割，將變價後所得價金按如

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兩造，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

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分割共有物具有非訟事件性質，兩造就共有物分割方法不能

達成協議時，固得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然兩造各自主張之分

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法院依民法第824 條命為適當之分

配，乃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

顧兩造利益以為決定，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亦不因

何造起訴而有不同，縱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

由，依法決定方法分割，被告應訴並提出不同主張，促使法

院就如何為適法分割形成積極心證，均為兩造按當時之訴訟

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許原告分割共

有物之請求或採納其分割方案，即命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

用，顯失公允；本院酌量兩造均可因本件分割共有物而獲得

相同之利益，故以兩造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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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致失衡，是就本件訴訟費用負擔比例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

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附表：

　　　　　　　　　　　　　　　　　　　　　　　　　　

編

號

　　　　　　　　土　　　　　　　　　　　　　地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地　　號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 桃園區 新埔段 229 3,456 10000分之360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陳玉麟 1000分之3

2 黃玉娟 500分之9

3 楊玉榮 1000分之3

4 陳玉鳳 1000分之3

5 楊玉隨 1000分之3

6 楊玉惠 1000分之3

7 陳玉秋 1000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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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5號
原      告  陳玉麟  
訴訟代理人  鍾明達律師
被      告  黃玉娟  
            楊玉榮  
            陳玉鳳  


            楊玉隨  
            楊玉惠  
            陳玉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黃玉娟、楊玉榮及陳玉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00分之360（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系爭土地為桃園市○○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0巷0號，下稱系爭建物）之坐落基地，而系爭建物現登記所有權人為訴外人翔勝建設有限公司（下稱翔勝公司），系爭土地即為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共有部分（權利範圍10000分之360）。又系爭建物係民國96年3月13日建築完成，依民法物權篇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規定，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已登記之區分所有建物與其基地之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權利人非屬同一人者，不受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故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可移轉予第三人，本件原告依法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又系爭土地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特約，因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面積狹小，系爭土地上已坐落系爭建物，以原物分配方式進行分割顯有困難，認為以變賣共有物將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為最適當方式，亦符合各共有人間之利益，為此，爰依民法第823 條及第824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楊玉惠、陳玉鳳、楊玉隨部分：系爭建物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雖為翔勝公司，惟實際所有權應屬原告與被告楊玉榮、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陳玉秋之祖母即陳劉免之遺產，被告楊玉惠已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歸屬對翔勝公司提起不動產返還登記訴訟，現由鈞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88號案件審理中，因本件系爭土地分割與系爭建物所有權之認定密切相關，故希望系爭土地可以待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確認後再予以分割，且因系爭建物之存在，系爭土地進行變價並無實益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黃玉娟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下：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且為共有土地，如不變價拍賣並無其他處理方法，故同意原告主張之變價分割方案。
（三）被告楊玉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下：希望一切由法官依法辦理。
（四）被告陳玉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或已分別設定負擔者，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被繼承人陳劉免(95年12月6日歿）之遺產，於109年12月9日由養子陳定與養女陳圓（90年6月19日歿）之子女即被告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陳玉秋、陳玉麟、楊玉榮代位共同繼承，此有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桃園地政事務所）桃山登跨3484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87-131頁）；續於112年7月28日陳定將繼承取得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500分之9以配偶贈與之方式移轉登記予其配偶即被告黃玉娟（見本院卷第63頁）；復依桃園地政事務所112年11月2日桃地所登字第1120014094號函所示，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登記有同段6796建號等27棟建物，系爭土地非屬法定空地，且被繼承人陳劉免並無系爭土地上建物所有權，故系爭土地符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所定，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之情形，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故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於買賣後可辦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等情，此有桃園地政事務所上開函文可參（見桃司調字卷第109-110頁）。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未定有不分割契約，亦無不能分割之限制，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及系爭土地現況照片等件為證（見桃司調卷第25頁、第45-85頁、第103-107頁）；且為到庭被告楊玉惠、楊玉鳳、楊玉隨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兩造既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即屬有據。
（二）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 條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又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之坐落基地，已無法再行開發興建其他地上物或為其他利用情形，倘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為原物分割，不僅使土地細分，同時導致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之共有關係更趨複雜化，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物分割系爭土地應非適當方式。本院認以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之方式，由兩造及公眾有意願者共同參與系爭土地競標，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將使系爭土地之市場價值極大化，及兩造獲得拍賣最高價金之金錢補償，實際上對各共有人較有利。參以被告黃玉娟亦同意系爭土地採變價分割；另審酌被告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意見，亦僅係稱希望待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確定後，土地與建物歸屬同一人再行變價分割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並非反對變價分割；然因系爭建物與其坐落基地即系爭土地，屬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之情形，並不受民法第799條第5項之限制，故系爭建物所有權之認定並不影響系爭土地之移轉，且縱使系爭建物經認定為陳劉免之遺產，同須面臨由繼承人數人共同繼承成為共有之情況，準此，本院綜合審酌系爭土地現況為系爭建物基地、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兩造之利益、意願等一切情狀後，認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以變賣後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協議分割，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現況、共有人之意願及發揮土地最大經濟效用等一切情狀，認應予變價分割，將變價後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兩造，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分割共有物具有非訟事件性質，兩造就共有物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時，固得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然兩造各自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法院依民法第824 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乃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利益以為決定，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縱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決定方法分割，被告應訴並提出不同主張，促使法院就如何為適法分割形成積極心證，均為兩造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許原告分割共有物之請求或採納其分割方案，即命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失公允；本院酌量兩造均可因本件分割共有物而獲得相同之利益，故以兩造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方不致失衡，是就本件訴訟費用負擔比例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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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

		桃園區

		新埔段

		229

		3,456

		10000分之360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陳玉麟

		1000分之3



		2

		黃玉娟

		500分之9



		3

		楊玉榮

		1000分之3



		4

		陳玉鳳

		1000分之3



		5

		楊玉隨

		1000分之3



		6

		楊玉惠

		1000分之3



		7

		陳玉秋

		1000分之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5號
原      告  陳玉麟  
訴訟代理人  鍾明達律師
被      告  黃玉娟  
            楊玉榮  
            陳玉鳳  

            楊玉隨  
            楊玉惠  
            陳玉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應
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黃玉娟、楊玉榮及陳玉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00分之
    360（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
    示，系爭土地為桃園市○○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
    市○○區○○路0000巷0號，下稱系爭建物）之坐落基地，而系
    爭建物現登記所有權人為訴外人翔勝建設有限公司（下稱翔
    勝公司），系爭土地即為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共有部分（權利
    範圍10000分之360）。又系爭建物係民國96年3月13日建築
    完成，依民法物權篇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規定，民法物權
    編修正施行前，已登記之區分所有建物與其基地之所有權或
    地上權之權利人非屬同一人者，不受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
    之限制，故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可移轉予第三人，本件原告
    依法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又系爭土地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
    ，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特約，因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面積
    狹小，系爭土地上已坐落系爭建物，以原物分配方式進行分
    割顯有困難，認為以變賣共有物將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為最
    適當方式，亦符合各共有人間之利益，為此，爰依民法第82
    3 條及第824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
    1 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楊玉惠、陳玉鳳、楊玉隨部分：系爭建物目前登記所
      有權人雖為翔勝公司，惟實際所有權應屬原告與被告楊玉
      榮、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陳玉秋之祖母即陳劉免之
      遺產，被告楊玉惠已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歸屬對翔勝公司
      提起不動產返還登記訴訟，現由鈞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88
      號案件審理中，因本件系爭土地分割與系爭建物所有權之
      認定密切相關，故希望系爭土地可以待系爭建物所有權歸
      屬確認後再予以分割，且因系爭建物之存在，系爭土地進
      行變價並無實益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黃玉娟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
      之聲明及陳述如下：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且為共
      有土地，如不變價拍賣並無其他處理方法，故同意原告主
      張之變價分割方案。
（三）被告楊玉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
      之聲明及陳述如下：希望一切由法官依法辦理。
（四）被告陳玉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專有部分
      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為移轉或
      設定負擔；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
      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同
      一人所有或已分別設定負擔者，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擔
      ，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799
      條第5項及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系爭土地為被繼承人陳劉免(95年12月6日歿）之
      遺產，於109年12月9日由養子陳定與養女陳圓（90年6月1
      9日歿）之子女即被告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陳玉秋
      、陳玉麟、楊玉榮代位共同繼承，此有桃園市桃園地政事
      務所（桃園地政事務所）桃山登跨34840號土地登記申請
      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87-131頁）；續於112年7月28日
      陳定將繼承取得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500分之9以配偶贈與
      之方式移轉登記予其配偶即被告黃玉娟（見本院卷第63頁
      ）；復依桃園地政事務所112年11月2日桃地所登字第1120
      014094號函所示，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登記有
      同段6796建號等27棟建物，系爭土地非屬法定空地，且被
      繼承人陳劉免並無系爭土地上建物所有權，故系爭土地符
      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所定，民法物權編修
      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
      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之情形，其物權
      之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
      限制，故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於買賣後
      可辦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等情，此有桃園地政事務所上開
      函文可參（見桃司調字卷第109-110頁）。原告主張系爭
      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未定有不分割契約，
      亦無不能分割之限制，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其
      提出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及系爭
      土地現況照片等件為證（見桃司調卷第25頁、第45-85頁
      、第103-107頁）；且為到庭被告楊玉惠、楊玉鳳、楊玉
      隨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兩造既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
      協議，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即屬有據
      。
（二）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
      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
      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
      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
      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 條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又
      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
      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
      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
      ，公平裁量。又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
      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
      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
      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
      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
      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
      之坐落基地，已無法再行開發興建其他地上物或為其他利
      用情形，倘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為原物分割，不僅使土
      地細分，同時導致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之共有關係更趨複雜
      化，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物分割系爭土地應
      非適當方式。本院認以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之方式，由兩造
      及公眾有意願者共同參與系爭土地競標，在自由市場競爭
      之情形下，將使系爭土地之市場價值極大化，及兩造獲得
      拍賣最高價金之金錢補償，實際上對各共有人較有利。參
      以被告黃玉娟亦同意系爭土地採變價分割；另審酌被告陳
      玉鳳、楊玉隨、楊玉惠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意見，亦僅係稱
      希望待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確定後，土地與建物歸屬同一
      人再行變價分割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並非反對變
      價分割；然因系爭建物與其坐落基地即系爭土地，屬民法
      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之情形，並不受民
      法第799條第5項之限制，故系爭建物所有權之認定並不影
      響系爭土地之移轉，且縱使系爭建物經認定為陳劉免之遺
      產，同須面臨由繼承人數人共同繼承成為共有之情況，準
      此，本院綜合審酌系爭土地現況為系爭建物基地、使用情
      形、經濟效用、兩造之利益、意願等一切情狀後，認為系
      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以變賣後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
      配，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
    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協議分割，本院審酌系爭
    土地之使用目的、現況、共有人之意願及發揮土地最大經濟
    效用等一切情狀，認應予變價分割，將變價後所得價金按如
    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兩造，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
    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分割共有物具有非訟事件性質，兩造就共有物分割方法不能
    達成協議時，固得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然兩造各自主張之分
    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法院依民法第824 條命為適當之分
    配，乃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
    顧兩造利益以為決定，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亦不因
    何造起訴而有不同，縱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
    ，依法決定方法分割，被告應訴並提出不同主張，促使法院
    就如何為適法分割形成積極心證，均為兩造按當時之訴訟程
    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許原告分割共有
    物之請求或採納其分割方案，即命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
    顯失公允；本院酌量兩造均可因本件分割共有物而獲得相同
    之利益，故以兩造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方不致
    失衡，是就本件訴訟費用負擔比例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  號 　　　　　　　　土　　　　　　　　　　　　　地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地　　號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 桃園區 新埔段 229 3,456 10000分之360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陳玉麟 1000分之3 2 黃玉娟 500分之9 3 楊玉榮 1000分之3 4 陳玉鳳 1000分之3 5 楊玉隨 1000分之3 6 楊玉惠 1000分之3 7 陳玉秋 1000分之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5號
原      告  陳玉麟  
訴訟代理人  鍾明達律師
被      告  黃玉娟  
            楊玉榮  
            陳玉鳳  


            楊玉隨  
            楊玉惠  
            陳玉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黃玉娟、楊玉榮及陳玉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00分之360（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系爭土地為桃園市○○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0巷0號，下稱系爭建物）之坐落基地，而系爭建物現登記所有權人為訴外人翔勝建設有限公司（下稱翔勝公司），系爭土地即為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共有部分（權利範圍10000分之360）。又系爭建物係民國96年3月13日建築完成，依民法物權篇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規定，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已登記之區分所有建物與其基地之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權利人非屬同一人者，不受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故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可移轉予第三人，本件原告依法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又系爭土地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特約，因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面積狹小，系爭土地上已坐落系爭建物，以原物分配方式進行分割顯有困難，認為以變賣共有物將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為最適當方式，亦符合各共有人間之利益，為此，爰依民法第823 條及第824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楊玉惠、陳玉鳳、楊玉隨部分：系爭建物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雖為翔勝公司，惟實際所有權應屬原告與被告楊玉榮、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陳玉秋之祖母即陳劉免之遺產，被告楊玉惠已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歸屬對翔勝公司提起不動產返還登記訴訟，現由鈞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88號案件審理中，因本件系爭土地分割與系爭建物所有權之認定密切相關，故希望系爭土地可以待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確認後再予以分割，且因系爭建物之存在，系爭土地進行變價並無實益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黃玉娟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下：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且為共有土地，如不變價拍賣並無其他處理方法，故同意原告主張之變價分割方案。
（三）被告楊玉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下：希望一切由法官依法辦理。
（四）被告陳玉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或已分別設定負擔者，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被繼承人陳劉免(95年12月6日歿）之遺產，於109年12月9日由養子陳定與養女陳圓（90年6月19日歿）之子女即被告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陳玉秋、陳玉麟、楊玉榮代位共同繼承，此有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桃園地政事務所）桃山登跨3484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87-131頁）；續於112年7月28日陳定將繼承取得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500分之9以配偶贈與之方式移轉登記予其配偶即被告黃玉娟（見本院卷第63頁）；復依桃園地政事務所112年11月2日桃地所登字第1120014094號函所示，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登記有同段6796建號等27棟建物，系爭土地非屬法定空地，且被繼承人陳劉免並無系爭土地上建物所有權，故系爭土地符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所定，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之情形，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故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於買賣後可辦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等情，此有桃園地政事務所上開函文可參（見桃司調字卷第109-110頁）。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未定有不分割契約，亦無不能分割之限制，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及系爭土地現況照片等件為證（見桃司調卷第25頁、第45-85頁、第103-107頁）；且為到庭被告楊玉惠、楊玉鳳、楊玉隨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兩造既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即屬有據。
（二）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 條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又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之坐落基地，已無法再行開發興建其他地上物或為其他利用情形，倘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為原物分割，不僅使土地細分，同時導致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之共有關係更趨複雜化，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物分割系爭土地應非適當方式。本院認以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之方式，由兩造及公眾有意願者共同參與系爭土地競標，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將使系爭土地之市場價值極大化，及兩造獲得拍賣最高價金之金錢補償，實際上對各共有人較有利。參以被告黃玉娟亦同意系爭土地採變價分割；另審酌被告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意見，亦僅係稱希望待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確定後，土地與建物歸屬同一人再行變價分割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並非反對變價分割；然因系爭建物與其坐落基地即系爭土地，屬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之情形，並不受民法第799條第5項之限制，故系爭建物所有權之認定並不影響系爭土地之移轉，且縱使系爭建物經認定為陳劉免之遺產，同須面臨由繼承人數人共同繼承成為共有之情況，準此，本院綜合審酌系爭土地現況為系爭建物基地、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兩造之利益、意願等一切情狀後，認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以變賣後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協議分割，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現況、共有人之意願及發揮土地最大經濟效用等一切情狀，認應予變價分割，將變價後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兩造，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分割共有物具有非訟事件性質，兩造就共有物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時，固得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然兩造各自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法院依民法第824 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乃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利益以為決定，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縱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決定方法分割，被告應訴並提出不同主張，促使法院就如何為適法分割形成積極心證，均為兩造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許原告分割共有物之請求或採納其分割方案，即命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失公允；本院酌量兩造均可因本件分割共有物而獲得相同之利益，故以兩造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方不致失衡，是就本件訴訟費用負擔比例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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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鎮市區

		段

		地　　號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

		桃園區

		新埔段

		229

		3,456

		10000分之360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陳玉麟

		1000分之3



		2

		黃玉娟

		500分之9



		3

		楊玉榮

		1000分之3



		4

		陳玉鳳

		1000分之3



		5

		楊玉隨

		1000分之3



		6

		楊玉惠

		1000分之3



		7

		陳玉秋

		1000分之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5號
原      告  陳玉麟  
訴訟代理人  鍾明達律師
被      告  黃玉娟  
            楊玉榮  
            陳玉鳳  

            楊玉隨  
            楊玉惠  
            陳玉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黃玉娟、楊玉榮及陳玉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00分之360（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系爭土地為桃園市○○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0巷0號，下稱系爭建物）之坐落基地，而系爭建物現登記所有權人為訴外人翔勝建設有限公司（下稱翔勝公司），系爭土地即為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共有部分（權利範圍10000分之360）。又系爭建物係民國96年3月13日建築完成，依民法物權篇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規定，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已登記之區分所有建物與其基地之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權利人非屬同一人者，不受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故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可移轉予第三人，本件原告依法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又系爭土地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特約，因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面積狹小，系爭土地上已坐落系爭建物，以原物分配方式進行分割顯有困難，認為以變賣共有物將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為最適當方式，亦符合各共有人間之利益，為此，爰依民法第823 條及第824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楊玉惠、陳玉鳳、楊玉隨部分：系爭建物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雖為翔勝公司，惟實際所有權應屬原告與被告楊玉榮、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陳玉秋之祖母即陳劉免之遺產，被告楊玉惠已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歸屬對翔勝公司提起不動產返還登記訴訟，現由鈞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88號案件審理中，因本件系爭土地分割與系爭建物所有權之認定密切相關，故希望系爭土地可以待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確認後再予以分割，且因系爭建物之存在，系爭土地進行變價並無實益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黃玉娟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下：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且為共有土地，如不變價拍賣並無其他處理方法，故同意原告主張之變價分割方案。
（三）被告楊玉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下：希望一切由法官依法辦理。
（四）被告陳玉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或已分別設定負擔者，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被繼承人陳劉免(95年12月6日歿）之遺產，於109年12月9日由養子陳定與養女陳圓（90年6月19日歿）之子女即被告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陳玉秋、陳玉麟、楊玉榮代位共同繼承，此有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桃園地政事務所）桃山登跨3484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87-131頁）；續於112年7月28日陳定將繼承取得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500分之9以配偶贈與之方式移轉登記予其配偶即被告黃玉娟（見本院卷第63頁）；復依桃園地政事務所112年11月2日桃地所登字第1120014094號函所示，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登記有同段6796建號等27棟建物，系爭土地非屬法定空地，且被繼承人陳劉免並無系爭土地上建物所有權，故系爭土地符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5第2項所定，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之情形，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擔，不受修正之民法第799條第5項規定之限制，故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於買賣後可辦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等情，此有桃園地政事務所上開函文可參（見桃司調字卷第109-110頁）。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未定有不分割契約，亦無不能分割之限制，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及系爭土地現況照片等件為證（見桃司調卷第25頁、第45-85頁、第103-107頁）；且為到庭被告楊玉惠、楊玉鳳、楊玉隨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兩造既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即屬有據。
（二）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 條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又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之坐落基地，已無法再行開發興建其他地上物或為其他利用情形，倘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為原物分割，不僅使土地細分，同時導致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之共有關係更趨複雜化，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物分割系爭土地應非適當方式。本院認以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之方式，由兩造及公眾有意願者共同參與系爭土地競標，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將使系爭土地之市場價值極大化，及兩造獲得拍賣最高價金之金錢補償，實際上對各共有人較有利。參以被告黃玉娟亦同意系爭土地採變價分割；另審酌被告陳玉鳳、楊玉隨、楊玉惠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意見，亦僅係稱希望待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確定後，土地與建物歸屬同一人再行變價分割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並非反對變價分割；然因系爭建物與其坐落基地即系爭土地，屬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已分屬不同一人所有之情形，並不受民法第799條第5項之限制，故系爭建物所有權之認定並不影響系爭土地之移轉，且縱使系爭建物經認定為陳劉免之遺產，同須面臨由繼承人數人共同繼承成為共有之情況，準此，本院綜合審酌系爭土地現況為系爭建物基地、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兩造之利益、意願等一切情狀後，認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以變賣後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協議分割，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現況、共有人之意願及發揮土地最大經濟效用等一切情狀，認應予變價分割，將變價後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兩造，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分割共有物具有非訟事件性質，兩造就共有物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時，固得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然兩造各自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法院依民法第824 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乃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利益以為決定，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縱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決定方法分割，被告應訴並提出不同主張，促使法院就如何為適法分割形成積極心證，均為兩造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許原告分割共有物之請求或採納其分割方案，即命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失公允；本院酌量兩造均可因本件分割共有物而獲得相同之利益，故以兩造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方不致失衡，是就本件訴訟費用負擔比例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  號 　　　　　　　　土　　　　　　　　　　　　　地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地　　號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 桃園區 新埔段 229 3,456 10000分之360  

附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陳玉麟 1000分之3 2 黃玉娟 500分之9 3 楊玉榮 1000分之3 4 陳玉鳳 1000分之3 5 楊玉隨 1000分之3 6 楊玉惠 1000分之3 7 陳玉秋 1000分之3 
　　　　　　　　　　　　　　　　　　　　　　　　　　


